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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规范采砂行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河砂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及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盈江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基本情况

1.1 河道概况

盈江县属伊洛瓦底江水系，流域面积50km2以上的河流有28条，全县河流分属大盈江流域、独龙江流域、瑞丽江流域。盈江县国土面积4429km2，其中大盈江流域2991km2、独龙江流域1356km2、瑞丽江流域82km2。

1.1.1大盈江流域

大盈江流域总面积5830.1km2，其中盈江县境内流域面积2991km2。上游分两支，左支南底河、右支槟榔江。南底河与槟榔江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交汇后称大盈江。

南底河：为大盈江上游左岸一级支流，是大盈江最大支流。发源于腾冲市北海乡花园村，流经腾冲市、梁河县后进入盈江县，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与槟榔江交汇。南底河全长91.30km，流域面积1722km2，总落差1330m，河道平均比降9.93‰。南底河自南底河水电站大坝处开始进入盈江县境内，流经旧城镇、新城乡坝区，长15km，落差83.2m，平均比降5.55‰，径流面积24km2。

槟榔江：发源于腾冲市猴桥镇狼牙山、五台山、尖高山一带，从县域东北角流入盈江县（槟榔江自支那乡马鞍山东侧开始进入盈江县，北东-南西向径流，流经支那乡、盏西镇、芒章乡、新城乡，主要支流有支那河、芒牙河、小关河、石箱子河、南当河等。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与南底河交汇。槟榔江主河道长127.25km，流域面积2335km2，其中盈江县境内长68.25km，流域面积1194km2。

支那河：支那河发源于野牛坡、月亮石丫口、大鹿山边境一带山区，源头河段分左支愕驼河、右支灯草坝河。自北向南纵贯支那乡，沿途接纳昆光河、湾塘河、中山河、石洞河、香柏河等支流，经支那乡集镇后于芒海后山南麓注入槟榔江。支那河全长35km，区间面积335km2，落差1943m，平均比降48‰。

大盈江：南底河与槟榔江在旧城镇下拉相村交汇后称大盈江，北东—南西向径流，纵贯盈江坝区，进入虎跳石峡谷后为国界河，在中缅37号界桩接纳南奔江后流入缅甸境内。下拉相交汇口以下流域面积1773km2，主要支流有盏达河、南怀河、朗崩河、南旦河、户宋河、户撒河等。据大盈江拉贺练水文站资料，拉贺练断面处多年平均径流量55.2亿m3，最大流量2240m3/s，最小流量18.6m3/s，多年平均流量187m3/s。

朗崩河：源于高黎贡山山麓，上游右支为回龙河，左支为金厂河，交汇后称钻水河，折东南向流入坝子称朗崩河，接纳弄彪河、改都河后于弄印村前注入大盈江。朗崩河河段长18km，区间面积159km2，河道落差1393.7m，平均坡降77‰。

南坎河：发源于六八崩山山麓，由北西向南东径流，于翁冷村寨南面汇入大盈江。南坎河河段长7.7km，区间面积9.06km2，河道落差836m，平均坡降108‰。

南怀河：南怀河发源于弄璋乡南永村东南侧的赖结山北坡，终点位于弄璋镇下岗相寨前汇入大盈江，河道全长20km，流域面积96.6km2，河道落差1580m，平均坡降79‰。

南伞河：南伞河发源于弄璋镇香竹场山一带山区，于弄岛寨西侧汇入大盈江。南伞河河道全长15km，径流面积54.5km2，河道落差1500m。

1.1.2独龙江流域

盈江县西北部勐弄乡、苏典乡、卡场镇、昔马镇的河流及铜壁关乡、那邦镇的部分河流流入缅甸境内，属独龙江流域。主要河流有勐戛河、勐典河、勐乃河、勐弄河、羯羊河、勐劈河、木笼河、黑泥塘河、石竹河、大巴江等，基本为山区河道，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流域面积1356km2。

勐典河：发源于勐弄乡分水岭大草坡一带，于茅草园河河口折西向流贯卡场镇，接纳地方河、小黑罗河、龙洞河、灯笼河、勐弄河、奔龙河、外朗卡河、吴古河、草坝寨河，于克都秧与中缅界河石竹河交汇，最终在盆都山西侧注入大巴江。勐典河径流面积420km2，河长40km，落差1600m，平均坡降46%。

勐劈河：属勐戛河左岸支流，发源于勐弄乡平石头山一带山谷，南东—北西向径流，在卡场镇黑河村北侧汇入勐戛河。勐劈河全长约16km，流域面积81.1km2。

勐戛河：发源于苏典乡东山七号界桩一带山区，自北向南流经勐戛坝，接纳空树河、苦连皮河、邦别河，于子凹鲁山东北麓折西向横贯苏典乡境，沿途接纳腊马河、苏典河、大竹河、勐劈河、小黑河、大黑河、卡牟河、木文河等支流，最终于苏典乡鲁缅西南侧汇入大巴江。河流全长49.85km，流域面积362km2，河道平均比降43.48%。

1.2 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为维护盈江县河道采砂管理秩序，保障河道行洪及公共安全，保护河道生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2023年编制了河道采砂规划，即《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采砂规划通过了州水利局技术评审，获得了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复（盈政复﹝2023﹞67号），规划有采砂任务的河流为南底河、支那河、槟榔江、勐典河、勐劈河、勐戛河、大盈江、朗崩河、南坎河、南怀河、南伞河。

本期《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规划河道砂石总储量为533.61万m³，按照3年采完计算，规划期内可采区年度采砂控制总量为177.87万m³。

1.3 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共设置20个可采区，全县规划河道实际年开采总量为177.87万m³。结合市场需求及各采砂点开采情况，2024年度启用13个可采区进行采砂作业，实施方案规划期为9个月（7月、8月、9月除外），年度内可开采总量为115.21万m³，平均每月可采量为12.80万m³，详见表1.1。

表1-1 各可采区年度开采规模一览表
	编号
	河流
	规划期可采砂石量（万m³）
	年度控制开采量

（万m³）
	上年度开采量

（万m³）
	剩余砂石总量（万m³）
	本年度计划开采量（万m³）

	KC-02
	支那河
	14.69
	4.9
	0.10
	14.59
	4.90

	KC-03
	支那河
	23.33
	7.78
	0.06
	23.27
	7.78

	KC-05
	槟榔江
	14.69
	4.90
	0
	14.69
	4.90

	KC-06
	槟榔江
	9.96
	3.32
	0.04
	9.92
	3.32

	KC-08
	槟榔江
	12.44
	4.15
	0.26
	12.19
	4.15

	KC-11
	槟榔江
	20.17
	6.72
	2.06
	18.11
	6.72

	KC-12
	槟榔江
	12.36
	4.12
	1.73
	10.63
	4.12

	KC-13
	勐典河
	1.34
	0.45
	0.03
	1.31
	0.45

	KC-15
	勐戛河
	3.23
	1.08
	0
	3.23
	1.08

	KC-16
	大盈江
	225.37
	75.12
	0
	225.37
	75.00

	KC-17
	朗崩河
	2.19
	0.73
	0
	2.19
	0.73

	KC-19
	南怀河
	4.21
	1.40
	0
	4.21
	1.40

	KC-20
	南伞河
	1.98
	0.66
	0
	1.98
	0.66

	合计
	
	345.69
	114.88
	4.28
	341.69
	115.21


1.4 采区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中制定的可采区规划原则，在对采砂河流及其支流演变基本规律和河道近期冲淤变化特点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河势稳定、防洪安全、沿岸工农业和生活设施正常运行、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充分考虑河流来水来砂条件和砂石开采后泥砂的补给情况，采砂实际情况及可操作性，结合以往采砂点分布情况，划定可采区，2024年度启用的13个采区基本情况如下。

KC-02：支那河等哈吊桥至中海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18+747）位于等哈吊桥下游1km处，终止断面（桩号K19+547）位于中海桥上游500m处。右岸已建河堤，为保护河堤安全，开采范围距河堤临水侧20m，左岸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可开采面积83274m2，长800m，平均宽104m，河道边滩、河心滩较多，河道比降2.6‰。
KC-03：支那河芒海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20+847）位于中海桥下游1.00km处，终止断面（桩号K22+297）位于中海桥下游2450m处。为保护河堤安全，已建河堤地段，开采范围距河堤临水侧20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177892m2，长1450m，平均宽122m，河道边滩、河心滩较多，河道比降2.1‰。

KC-05：槟榔江关上桥至遮坎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27+144）位于关上大桥下游2000m处，终止断面（K28+184）位于遮坎桥上游500m处。上游已建河堤，为保护河堤安全，开采范围距河堤临水侧≥45m，下游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101090m2，长1040m，平均宽97m，河道比降1.4‰。
 KC-06：槟榔江遮坎桥至芒练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29+344）位于遮坎桥下游1000m处，终止断面（桩号K29+814）位于芒练桥上游500m处。河道边滩、河心滩较多。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54400m2，长470m，平均宽115m，河道比降1.4‰。

 KC-08：槟榔江糖厂桥至龙塘坝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34+900）位于糖厂桥（芒牙河大桥）下游2000m处，终止断面（桩号K36+220）位于龙塘坝桥上游500m处。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82128m2，长1320m，平均宽62m，河道比降1.2‰。

KC-11：槟榔江电站大坝至芒弄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59+338）位于槟榔江电站大坝下游3000m处，终止断面（桩号K60+868）位于芒弄桥上游500m处。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145420m2，长1530m，平均宽95m，河道比降1.5‰。

KC-12：槟榔江拉冒至芒康桥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62+258）位于芒弄桥下游1000m处，终止断面（桩号K63+238）位于芒康桥上游500m处。属芒康电站库区，开采砂石具水库清淤功能。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88744m2，长980m，平均宽90m，河道比降0.4‰。

 KC-13：勐典河石龙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18+093）位于勐典河石龙段河心小岛，终止断面（桩号K18+293）位于小岛下游200m处，天然河道，河岸稳定，属支丹水电站库区上游，开采砂石可减轻支丹电站水库淤积。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2494m2，长200m，平均宽13.5m，河道比降1.8‰。

KC-15：勐戛河小二级水电站上游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24+081）位于勐戛河小二级水电站大坝上游1020m处，终止断面（桩号K24+896）位于勐戛河小二级水电站大坝上游200m处，属勐戛河小二级电站库区，开采砂石可减轻电站水库淤积,两岸均为天然岩石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左右两岸5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26405m2，长815m，平均宽32m，河道比降8.1‰。
KC-16：大盈江两河交汇口至繁勐村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0+500）位于槟榔江、南底河交汇口下游0.5km处，终止断面（桩号K2+900）位于繁勐村旁。大盈江比降较小，两岸支流众多，每年有大量泥沙侵入干流，淤积情况日趋严重，河道边滩、河心滩较多（如照片6-10所示）。左岸已建河堤，为保护河堤安全，开采范围距左岸堤临水侧堤脚线≥60m，右岸为土质岸坡，较稳定，开采范围距右岸≥20m。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732373m2，长2400m，平均宽300m，河道比降2.1‰。

 KC-17：朗崩河卡牙桥下游采砂点，位于朗崩河坝区河段，河道比降小，上游支流众多，每年有大量泥沙侵入河道，淤积情况较严重。该可采区位于卡牙桥与龙盆桥之间，两桥之间距离短，预留安全距离后可采河道已所剩无几，因此不设置起始断面，在卡牙桥下游1.0km（桩号K1+500）处设置采砂点。

KC-19：南怀河南怀小桥上游可采河段。开采起始断面（桩号K0+000）位于南怀小桥上游1.242km处，终止断面（桩号K0+742）位于南怀小桥上游0.5km处。该河段进行过工程治理，修建了3道拦沙坝，大量泥砂淤积其中，淤积厚度最大约5m，对拦沙坝及下游农田、村寨构成威胁，需进行清理。开采范围平面投影面积8588m2，长742m，平均宽12m，河道比降8.1‰。
KC-20：南伞河广腊村寨下游采砂点，南伞河坝区河段两岸农田含砂量大，河道坡降较为平缓，有大量砂石淤积于河中。该处河道狭窄，不适宜采取挖采方式，不设开采起始断面，在广腊村寨下游1km（桩号K1+000）设置采砂点。

2 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10月7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年1月8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1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年3月1日修订）；

（8）《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2.2规范性文件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河道砂石资源的通知》（办河湖函[2019]1054号）；

（2）《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19]58号）；

（3）《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0]473号）；
 (4)《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切实规范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云水河管[2020]3号）；

（5）《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水河管[2019]11号）。
2.3技术文件
（1）《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

（2）《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383—2007）；

（3）《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2020）；

（4）《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602-2013）；

（5）《防洪标准》（GB50201-2014）；

（6）《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9）；

（7）《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8）《水文测量规范》（SL58—2014）等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

2.4规划

（1）《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3）《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4）《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
2.5技术评审文件

（1）《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技术审查报告；
3采运砂方案

3.1 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盈江县河道采按照行政许可方式实施，结合《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由采砂企业编制各采砂点河道采砂方案、堆砂场设施方案、河道修复方案，向盈江县水利局提出申请，按照行政审批程序，审查通过后制发河道采砂许可证，盈江县内河道采砂实行统一开采、经营和管理的模式。

3.2开采控制条件

3.2.1控制开采期限

2024年1月1日起—2024年12月31日止（7月至9月为禁采期）。

3.2.2控制开采范围

 根据2024年度河道砂石需求，编制《2024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本年度启用13个可采区，根据各可采区年度采砂任务，各采砂区年度采砂范围如下。

KC-02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支那河，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18+747，终止断面桩号K18+999。控制断面桩号K18+747、K18+847、K18+947、K18+999，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1039.14、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1038.88、开采断面3控制高程1038.62。

KC-03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支那河，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21+712，终止断面桩号K22+047，控制断面桩号K21+712、K21+847、K21+947、K22+047，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1030.45、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1030.30、开采断面3控制高程1030.12。

KC-05：槟榔江关上桥至遮坎桥段，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27+544，终止断面桩号K27+944，控制断面桩号K27+544、K27+744、K27+944，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987.3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987.30。
KC-06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槟榔江，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29+344，终止断面桩号K29+544，控制断面桩号K29+344、K29+544，开采断面控制高程987.50。
KC-08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槟榔江，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34+900，终止断面桩号K35+413.5，控制断面桩号K34+900、K35+100、K35+300，K35+413.5，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981.8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981.55、开采断面3控制高程980.40。
KC-11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槟榔江，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59+338，终止断面桩号K59+694，控制断面桩号K59+338、K59+538、K59+694，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851.4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851.00。
KC-12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槟榔江，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62+258，终止断面桩号K62+583，控制断面桩号K62+258、K62+458、K62+583，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848.5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848.50。
KC-13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勐典河，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18+093，终止断面桩号K18+293，控制断面桩号K18+093、K18+193、K18+293，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1255.4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1255.30。
KC-15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勐戛河，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24+481，终止断面桩号K24+761，控制断面桩号K24+481、K24+681、K24+761，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1533.3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1533.00。
KC-16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大盈江上段，采砂起始断面桩号K0+750，终止断面桩号K1+700，控制断面桩号K0+750、K1+100、K1+300，K1+500、K1+700开采断面1控制高程831.00、开采断面2控制高程830.00、开采断面3控制高程829.50、开采断面4控制高程829.00。
KC-17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朗崩河坝区河段，河道比降小，上游支流众多，每年有大量泥沙侵入河道，淤积情况较严重。该可采区位于卡牙桥与龙盆桥之间，两桥之间距离短，预留安全距离后可采河道已所剩无几，因此不设置起始断面，在卡牙桥下游1.0km处设置采砂点，控制高程768.00。
KC-19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南怀河，河道较窄，每年有大量泥沙侵入河道，淤积情况较严重。该河段进行过工程治理，修建了3道拦沙坝，主要对大坝中的泥砂需进行清理，因此不设置起始断面，控制高程929.52-893.56。

KC-20开采范围：该可采区位于南伞河，南伞河坝区河段两岸农田含砂量大，河道坡降较为平缓，有大量砂石淤积于河中。该处河道狭窄，不设开采起始断面，在广腊村寨下游1km处设置采砂点，控制高程826.00。
3.2.3控制采砂量

本次《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在13个可采区实施采砂作业，各可采取年度控制开采量为115.21万m³，各可采区2024年度开采规模详见表3-1。

表3-1 各可采区2024年度开采规模一览表
	编号
	河流
	规划期可采砂石量（万m³）
	本年度计划开采量（万m³）

	KC-02
	支那河
	14.69
	4.90

	KC-03
	支那河
	23.33
	7.78

	KC-05
	槟榔江
	14.69
	4.90

	KC-06
	槟榔江
	9.96
	3.32

	KC-08
	槟榔江
	12.44
	4.15

	KC-11
	槟榔江
	20.17
	6.72

	KC-12
	槟榔江
	12.36
	4.12

	KC-13
	勐典河
	1.34
	0.45

	KC-15
	勐戛河
	3.23
	1.08

	KC-16
	大盈江
	225.37
	75.00

	KC-17
	朗崩河
	2.19
	0.73

	KC-19
	南怀河
	4.21
	1.40

	KC-20
	南伞河
	1.98
	0.66

	合计
	
	345.69
	115.21


3.2.4控制可采区高程
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为可采区规划期内允许的最低开采高程，当可采区内某一区域河床高程低于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时，该区域不作为年度开采范围，根据2024年各可采区河道地形实测数据，各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详见表3-2。

表3-2 各可采区控制高程一览表

	编号
	河流
	地面高程（m）
	平均开采深度（m）
	开采纵坡比‰
	开采高程控制（m）

	KC02
	支那河
	1043～1059.00
	1.58
	2.6
	1038.62～1039.14

	KC-03
	支那河
	1031～1034.00
	1.25
	2.1
	1030.12～1030.45

	KC05
	槟榔江
	988.52～994.78
	1.26
	1.4
	987.30～987.50

	KC-06
	槟榔江
	990.61～992.35
	1.6
	1.4
	986.62～987.50

	KC-08
	槟榔江
	989.57～992.88
	1.3
	1.2
	981.40～981.80

	KC-11
	槟榔江
	850.00～853.31
	1
	1.5
	849.15～851.40

	KC-12
	槟榔江
	854.12～860.82
	1.25
	0.4
	847.92～848.50

	KC-13
	勐典河
	1267.31～1265.88
	1.25
	1.8
	1255.3～1255.41

	KC-15
	勐戛河
	1533.35～1536.73
	1
	8.1
	1533.90～1533.30

	KC-16
	大盈江
	830.19～836.80
	3
	2.1
	8290.00～831.00

	KC-17
	朗崩河
	768.68～771.13
	1
	0.5
	768.00～769.00

	KC-19
	南怀河
	872.22～932.45
	2.1
	8.1
	870.12～930.35

	KC-20
	南伞河
	826.57～828.33
	1
	0.5
	826.00～827.00


3.3堆卸砂场设置

根据《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的可采区规划方案，结合可采区沿线环境条件和工程的实际情况,依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切实规范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云水河管[2020]3号）》要求,遵循"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交通便利、安全实用、规范有序、功能完备、方便生活、满足生产"的原则,选择河道两岸或堤防旁边作为临时堆砂场地，此位置场地较为宽广,较适合作为砂料堆放场地,且距离道路较近,方便运输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根据盈江县河道特点，堆砂场年内运行时段一般为非汛期。超汛限水位时应停止营运，并将堆砂场内砂石料、工器具和有关阻碍行洪的临时设施等全部清运出河道行洪范围，不得影响河道行洪。如非汛期达到设防水位，堆砂场应根据水情预报提前清运砂料，及时清除河道阻水障碍。

结合采砂区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相关规定，对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临时堆砂场，编制了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批准文号（2024-27、2024-29、2024-30、2024-31）。
结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项目的实施可以 满足建筑对砂石的需求，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可以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对于维护河道生态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积极的作用；河道采砂的规范管理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同时项目建设具有较好的政策支持条件，在工艺技术、项目资金保障和施工条件均具有较好的可行性；项目的防洪标准与《防洪标准》（GB50201-2014）的有关规定相适应，项目建设与河道防洪标准是相适应的，项目建设是符合有关河道管理要求的。同时考虑河道两岸为基本农田，堆砂场只能选择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项目为临时堆砂场，汛期不施工，并将堆砂场内砂料、工器具和有关阻碍行洪的临时设施等全部清运出河道行洪范围，不影响 河道行洪。如非汛期施工期间达到设防水位，临时堆砂场应根据水情预报提前清砂料，及时清除河道阻水障碍，不影响河道行洪，因此盈江县2014年临时堆砂场需要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KC-2、KC-5、KC-6、KC-08、KC-11、KC-12、KC-16）临时堆砂场建设项目，建基面满足非汛期防洪要求。

建议：工程应在非汛期施工。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结合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作出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保证防汛道路畅通；工程施工及运行期间要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清理废弃渣料，不得影响河道的管理工作；避免将施工废料、生活垃圾遗弃在河道范围内；工程验收应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严禁超出采砂范围采砂，确保行洪顺畅和岸坡稳定。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从事开挖土方、打井、爆破等危害堤防工程安全的活动。施工及采砂过程，应加强对工程区岸坡的监测、分析，若出现不利情况，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岸坡进 
行加固。
根据堆砂场地规划原则，结合规划范围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岸线利用、采砂规模、砂石料需求量、存贮量，并综合考虑年度控制开采量、采区分散程度等因素进行规划。本方案启用的13个可采区设计14个堆砂场均为临时堆砂场，河道管理范围内的8个临时堆砂场，砂石料临时存放时间为每年1月至6月、10月至12月，严禁砂石长期堆积，尤其是雨季（7月至9月），所有临时堆积的砂石必须清运出河道，各可采区临时堆砂场地详见表3-2。
表3-2 各可采区临时堆砂场地一览表

	可采区编号
	堆砂场数量
	堆砂场编号
	范围坐标
	三调地类
	面积（m2）
	砂堆高度≤m

	
	
	
	X
	Y
	
	
	

	KC-02
	1
	02-1
	2783343.866
	412350.944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1784.4
	3

	
	
	
	2783388.724
	412309.925
	
	
	

	
	
	
	2783397.06
	412310.52
	
	
	

	
	
	
	2783346.554
	412351.368
	
	
	

	KC-03
	1
	03-1
	2780649.009
	413669.959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10215.3
	3

	
	
	
	2780736.139
	413560.475
	
	
	

	
	
	
	2780726.269
	413600.524
	
	
	

	
	
	
	2780648.468
	413670.498
	
	
	

	KC-05
	1
	05-1
	2771984.459
	412723.043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1313


	3

	
	
	
	2771991.779
	412712.516
	
	
	

	
	
	
	2772058.161
	412734.088
	
	
	

	
	
	
	2772034.236
	412727.428
	
	
	

	KC-06
	1
	06-1
	2770462.319
	411687.268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788.73
	3

	
	
	
	2770503.009
	411705.286
	
	
	

	
	
	
	2770495.524
	411720.689
	
	
	

	
	
	
	2770455.495
	411704.98
	
	
	

	KC-08
	1
	08-1
	2766320.562
	411407.067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9130
	2.8

	
	
	
	2766526.584
	411444.734
	
	
	

	
	
	
	2766521.198
	411472.813
	
	
	

	
	
	
	2766349.899
	411453.209
	
	
	

	KC-11
	1
	11-1
	2745148.773
	409366.377
	采矿用地、竹林地
	7481
	2.8

	
	
	
	2745156.202
	409447.507
	
	
	

	
	
	
	2745310.054
	409530.775
	
	
	

	
	
	
	2745252.663
	409559.153
	
	
	

	KC-12
	1
	12-1
	2745114.397
	406494.688
	其他草地
	2257.8
	3

	
	
	
	2745138.15
	406492.41
	
	
	

	
	
	
	2745143.67
	406579.159
	
	
	

	
	
	
	2745131.179
	406589.914
	
	
	

	
	
	
	2745111.332
	406541.275
	
	
	

	KC-13
	1
	13-1
	2763396.988
	381268.836
	其他草地
	857.89
	2.5

	
	
	
	2763406.728
	381282.903
	
	
	

	
	
	
	2763384.67
	381298.732
	
	
	

	
	
	
	2763366.63
	381297.49
	
	
	

	
	
	
	2763364.936
	381288.786
	
	
	

	
	
	
	2763373.671
	381271.349
	
	
	

	KC-15
	1
	15-1
	2779642.405
	387467.34
	乔木林地
	1320.1
	2.5

	
	
	
	2779679.581
	387533.19
	
	
	

	
	
	
	2779669.066
	387536.082
	
	
	

	
	
	
	2779642.315
	387515.278
	
	
	

	
	
	
	2779630.77
	387475.91
	
	
	

	KC-16
	2
	16-1
	2739369.769
	33403837.846
	草地
	29181
	2.8

	
	
	
	2739232.966
	33403844.751
	
	
	

	
	
	
	2739032.880
	33403797.390
	
	
	

	
	
	
	2739020.731
	33403811.857
	
	
	

	
	
	
	2739136.210
	33403897.894
	
	
	

	
	
	
	2739163.688
	33403882.299
	
	
	

	
	
	
	2739393.376
	33403932.007
	
	
	

	
	
	
	2739480.123
	33403823.811
	
	
	

	
	
	16-2
	2738939.586
	33403829.553
	其他用地
	32083.46
	2.8

	
	
	
	2738613.695
	33403587.382
	
	
	

	
	
	
	2738903.250
	33403558.464
	
	
	

	
	
	
	2739069.389
	33403799.584
	
	
	

	KC-17
	1
	17-1
	2728236.841
	382493.264
	其他草地
	70
	3

	
	
	
	2728246.663
	382498.927
	
	
	

	
	
	
	2728242.439
	382504.88
	
	
	

	
	
	
	2728234.643
	382499.098
	
	
	

	KC-19
	1
	19-1
	2720810.961
	386959.331
	灌木林地
	987
	3

	
	
	
	2720783.18
	386987.666
	
	
	

	
	
	
	2720798.164
	387009.276
	
	
	

	
	
	
	2720818.709
	387008.354
	
	
	

	
	
	
	2720820.068
	387007.277
	
	
	

	KC-20
	1
	20-1
	2726994.674
	392601.866
	乔木林地
	625
	3

	
	
	
	2726995.044
	392619.766
	
	
	

	
	
	
	2727005.032
	392620.386
	
	
	

	
	
	
	2727005.309
	392605.474
	
	
	


3.4运砂方案

砂石运输将严格按照所在县市有关砂石运输的有关规定，选用性能良好、车厢封闭较好、证件齐全的车辆。严格按照指定线路行驶。根据国家防治扬尘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在砂石外运工作中不给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采砂企业在运输过程中做好保洁工作。

3.4.1运输车辆要求

(1)运输车辆驶离沙场时，必须冲洗车体，保持车辆干净整洁。

(2)运输砂石的车辆必须按指定的运输路线和时间行驶。运输过程中应限量装载，车厢上部必须覆盖籩布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防止沿途泼洒滴漏。

(3)砂石运输车辆进入砂场，应服从场地管理人员的指挥，按要求装载。在驶离砂场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车辆整洁。

3.4.2扬尘防治措施

（1）配备专用洒水设备及指定专人负责。在易产生扬尘的季节，现场采取洒水降尘。

（2）做好现场绿化，硬化工作，砂堆采用绿色密网覆盖。

（3）运输车辆应完好，运输砂石等不应装的过满，并采取遮盖，密闭措施，以防砂石洒落。

（4）施工现场不得使用有明显无组织排放尘埃的中小型粉碎，切割等机械设备。

（5）自觉接受城管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一旦发现遗漏，及时组织人力清扫，并迅速冲洗干净。

4采砂作业

4.1作业方式

根据盈江县河道实际情况，本地河道采砂的作业方式主要为疏浚式开采。采砂作业应兼顾效率与安全，防止采砂作业对河势、防洪、供水等产生不利影响；采砂作业应综合考虑地形、水深、砂石开采难易程度、不同开采方式适应范围等因素，选择相应的作业方式。可采区以滩涂地砂石料开采的开采方式为旱采、可采区以水下砂石料开采的开采方式为水采、可采区涉及滩涂地、水下砂石料开采的开采方式为混合采。旱采利用挖掘机械进行开采，水采利用抽砂泵进行开采，各可采区开采方式详见
表4-1 各可采区开采方式
	编号
	河流
	砂石料分布
	开采方式

	KC-02
	支那河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03
	支那河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05
	槟榔江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06
	槟榔江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08
	槟榔江
	水下
	水采

	KC-11
	槟榔江
	水下
	水采

	KC-12
	槟榔江
	水下
	水采

	KC-13
	勐典河
	水下
	水采

	KC-15
	勐戛河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16
	大盈江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17
	朗崩河
	水下
	水采

	KC-19
	南怀河
	滩涂、水下
	混合采

	KC-20
	南伞河
	水下
	水采


4.2作业时间

2024年1月至6月、10月至12月，每天7∶00至21∶00。
4.3采砂机具

根据采砂区作业方式，采砂机具包括挖掘机、装载机、运砂车、抽砂泵，分筛设备，为减少采砂机具对水体的污染和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采砂企业对采砂机具的功率及数量严格进行控制。各采砂点机具详见表4-2
表4-2 各可采区采砂机具一览表

	可采区编号
	机具名称
	数量
	功率（KW）
	型号

	KC-2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KC-3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KC-5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抽砂泵
	1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KC-6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2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400×6000

	
	抽砂泵
	1
	
	

	KC-8
	挖掘机
	2
	
	250

	
	装载机
	2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抽砂船
	1
	11
	100KS130-15-11

	KC-11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2
	
	ZL50C

	
	自卸车
	2
	
	双桥运输车

	
	抽砂船
	1
	11
	100KS130-15-11

	KC-12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2
	
	ZL50C

	
	自卸车
	2
	
	双桥运输车

	
	抽砂船
	1
	11
	100KS130-15-11

	KC-13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2
	
	ZL50C

	
	自卸车
	2
	
	双桥运输车

	
	抽砂泵
	1
	11
	100KS130-15-11

	KC-15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2
	
	ZL50C

	
	自卸车
	2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泵吸式抽砂船
	1
	11
	100KS130-15-11

	KC-16
	挖掘机
	4
	
	250

	
	装载机
	6
	
	ZL50C

	
	自卸车
	6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2
	22
	2400×6000

	
	抽砂船
	2
	355
	SX300冲吸式采砂船

	KC-17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抽砂泵
	1
	11
	100KS130-15-11

	KC-19
	挖掘机
	1
	
	25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抽砂泵
	1
	11
	100KS130-15-11

	KC-20
	装载机
	1
	
	ZL50C

	
	自卸车
	1
	
	双桥运输车

	
	振动筛
	1
	22
	2400×6000

	
	抽砂泵
	1
	11
	100KS130-15-11


4.4禁止采砂期

（1）主汛期7月1日至9月30日；

（2）水位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

（3）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砂的其他时段。
5采砂作业监管

5.1管理单位及职责

 （1）县公安局：依法查处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行为，处置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和妨碍公务的犯罪行为；为开展河砂开采工作提供执法安全保障，对非法阻碍合法采砂、盗采河砂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河砂开采秩序和社会稳定。责任人：刘德坤  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2）县财政局：根据县级财力情况，负责统筹安排属于河道采砂过程中产生的属于政府支出责任的成本费用。责任人：周玲  县财政局副局长
（3）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督促和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环保相关技术规范落实河道采砂环境保护措施，查处因河道采砂造成的环境污染行为。责任人：张承革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副局长。 
（4）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做好运输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负责对运砂车辆的监督管理。依法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未持有砂石合法来源证明单的车辆、未取得营运许可擅自从事砂石运输车辆和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责任人：杨善海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5）县水利局：做好河道采砂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在各开采河段、标段设置公示牌，向社会公开河砂开采信息；做好河道采砂的监督管理，落实日常巡查制度，规范采砂企业开采工作的同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砂行为，依权限负责开展河道采砂许可审批工作。责任人：线老坚  县水利局副局长。
（6）德宏州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做好河道采砂日常管理，严格执行河道采砂规划相关规定规范开采；做好采砂场安全生产管理，安排专人负责现场采砂管理；采砂结束后按照要求完成采空区的河道生态修复。责任人：陈显科  德宏州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
（7）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配合做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好群众涉砂纠纷调解、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整治非法采砂行为。责任人：分管水利工作领导。
5.2河道采砂监管
目前河道采砂管理存在监管能力不足、监管手段欠缺等问题，超采、乱采现象频发。应坚持依法依规和“谁许可、谁监管”的原则，把强监管贯穿于河道采砂管理的“采、堆、运、销”全过程，强化规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严抓细抠,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全县采砂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1)落实采砂管理责任人。严格划定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流以及重点河段、敏感水域，每年应逐级逐河落实采砂管理河长、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四个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布。

(2)落实好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按照《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的通知》(水河湖〔2023]5号)和《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实行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的通知》(云水河长(2023]5号 )要求,认真落实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严格做到一车一单，确保采砂秩序可控。

(3)完善旁站式监管制度。对采砂作业区、临时堆砂场实行旁站式监管，现场应设置规范的河道采砂公示牌、采挖区边界标识牌，建立河道采砂计量、监控、登记等制度，本单位管理人员不满足要求的可聘用第三方，原则上不派驻现场管理人员现场未设置标识牌的，不得开展采砂活动。

(4)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采砂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开采作业现场设置电子围栏、出入卡口、电子监控设施等基本管理设施，监控数据应接入河道砂石采运单平台，电子监控设施不完备，监控数据未接入砂石采运单平台的砂场不宜开展作业活动。

(5)强化堆放砂石场清理整治工作。要结合河湖“清四乱”工作，加大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砂石场的清理整治，未经批准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砂石。采砂结束后，必须对现场进行清理，将砂石全部运出河道管理范围。

(6)强化巡查检查及监督执法。加大河道采砂管理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力度和频次，发现违法违规采砂行为，立即查处。按照《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全省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及印发2023年度工作要点的通知》(云水河长〔2023〕7号)等要求，发挥好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利用好河湖安全保护执法专项行动契机，对涉及行政违法的及时立案，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坚决杜绝“以整改代处罚”“以罚代刑”现象发生。

（7）加强采砂管理队伍建设。落实河道采砂监管和执法力量，进一步充实采砂管理人员和执法队伍，配备必要的执法装备，落实执法经费,加强队伍培训。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和作风建设，按照风清气正、业务过硬、执法严格的要求,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河道采砂监管和执法队伍。

5.3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1）严格按照采砂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河砂开采，不得改变作业方式、不得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开采砂石。开采现场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并到县水利局备案，在采区范围需设置安全警示牌，确保生产安全。参与河道原料采挖、运输的挖掘机、车辆等机械设备要统一管理，驾驶人员、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在采挖作业中，要落实扬尘污染防控、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晴天对施工道路及厂区洒水降尘，保持道路湿润，遇到大风管控天气时，按照要求停止挖运，车辆在道路运输期间要对货箱进行覆盖。

（2）采砂作业单位必须严格遵守防汛、水事、交通、公路、安监、环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服从县水利局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在防汛期间，采砂作业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为确保防汛安全，采砂作业单位需编制防汛应急预案报县水利局备案，在水位预计达到警戒水位时，停止采砂作业，并做好安全措施。

（3）采砂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建立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河道采砂后河道修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综合目标包括防洪、提高自然生态、改善水资源、减缓泥沙淤积。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进行修复，使得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或高于采砂前的河道生态水平。通过对采砂河段河道进行修复治理，提高采砂段防洪能力的同时改善河道生态水平，减少防洪应急抢险的负担，确保沿河村寨居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洪水危害，对促进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4.1修复措施

(1)水采区水下修复措施

抽采造成河道局部深坑，造成河道地势、地形局部变化洪水来临时时易造成河流径流改道影响河流原有流向。抽采保持边开采边修复的总体原则。严格按照规划标高进行抽采，严禁超深，定期安排测量人员进行实时测量。及时清除抽采区水上垃圾浮游物，利用开采砂头对开采区进行回填，保证河道平整，以免影响河道径流方向。禁采期来临前将抽采区完全回填完毕，若沙头不足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砂夹石对抽采区进行回填平整。

(2)挖采区修复措施

河道采砂完成后对河道内采空区进行场地平整，场地平整保证一定坡度保证流通畅，并归顺河水至河道中线，防止河道冲刷某一岸，导致岸坡坍塌，造成防洪隐患；挖采区现场表土进行统一堆放严禁外运及出售，场地平整后可利用现场表土对挖采区域进行覆土（覆土20-30cm）播撒草籽（选用根系发达耐旱草籽）进行绿化，根据现场情况可增加灌溉措施及覆盖土工布，保证草籽成活。对开采临空面进行修坡处理坡比不大于0.5并对斜坡进行覆土绿化。

(3)滩涂地修复措施

 滩涂地可根据现场土壤条件及沙程度采用相应的修复措施，对于在土壤条件较好区域可直接播撒草籽并施肥增加土壤肥力，采取区域封闭的保护措施，恢复滩涂已衰退和枯萎的生态系统功能。对于地貌裸露、土质瘠薄、沙化严重的区域，可利用现场开采表土覆土20-30cm,播撒草籽进行绿化固化生态修复，回复原有生态系统。

(4)砂石临时堆场修复

开采区间做好堆场临时排水及覆盖工作，按照批复要求堆放。采砂结束后，保证临时堆砂场的砂料全部外运，拆除临时堆砂场内的临时建筑物、临时拦挡设施、临时覆盖设施，建筑垃圾清运至指定弃渣场。同时完成临时堆砂场的场地平整，并进行覆土，覆土厚度为20-30cm进行场地平整并播撒草种自然修复。

(5)临时道路及临建设施场地修复

采砂结束后，对运砂的临时道路进行平整，并进行覆土，覆土厚度为覆土厚度为20-30cm，，并播撒草种自然修复。

采砂结束后对现场临建设施、临电设施进行拆除，对混凝土硬化场地进行破除，建设垃圾及生活垃圾运送至指定地点处理。对临建场地进场地平整并覆土播撒草籽生态修复。

(6)河堤护岸修复

河道采砂河段多由卵石、粗砂、细沙组成，采砂过程或采砂结束后如若造成局部塌岸和堤岸损毁。结合采砂河段位置、重要程度、堤址地质、筑堤材料、水流特性、施工条件、运用和管理要求、环境景观、工程造价等因素，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护坡采用钢筋石笼修复方案。钢筋石笼护岸抗冲流速较大，具有非常强的抗变形性能。

5.4.2实施计划

采砂区修复坚持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抽采区在汛期来临前必须回填完成，挖采区在采砂结束后立即进行平整及覆土绿化，滩涂场地根据现场植被生长情况及砂化情况及时修复，河堤河岸修复根据现场情况在每年汛期来临前修复完成（7月前），播撒草籽主要在春季实施。堆场及道路临建设施修复在采砂结束后立即执行。

5.4.3投资计划

盈江采砂工程基本信息统计表

	可采取区编号
	开采区河道长度（m）
	开采区投影面积（㎡）
	河堤河岸长度(m)
	开采方式

	KC-02
	800
	83274
	1600
	混合采

	KC-03
	1700
	177892
	3400
	混合采

	KC-05
	800
	101090
	1600
	混合采

	KC-06
	400
	54400
	800
	混合采

	KC-08
	1200
	82128
	2400
	混合采

	KC-11
	1400
	145420
	2800
	水采

	KC-12
	1000
	88744
	2000
	水采

	KC-13
	100
	2694
	200
	混合采

	KC-15
	800
	26405
	1600
	混合采

	KC-16
	2400
	732373
	4600
	混合采

	KC-17
	/
	/
	/
	水采

	KC-19
	/
	8588
	/
	混合采

	KC-20
	/
	/
	/
	水采


   本工程河道修复主要集中于KC-16大盈江标段，其余标准主要位于电站库区及部分小河道内，基本对河堤河岸及河道无太大影响。

 KC-16涉及河堤总长4600米,KC-16采砂场采砂河道修复方案根据相关修复规定要求设计涉及临时堆砂场2个场地平整66861m2、临时道路场地平整5000m2。工程量为场地平整6800m2，土方开挖220m3,土方回填220m3,钢筋石笼330m3，本地草种500kg，覆土18000m3；项目建筑工程投资55.00万元。修复内容、工程量及投资根据实际需要做相应调整。

其余标段涉及修复内容较少，预留应对不可预见费用20万元。整个采砂修复工程预计总投资75万元。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次在盈江县支那河、槟榔江、勐典河、勐戛河、大盈江、朗崩河、南怀河、南伞河规划的可采区内实施采砂作业，在13个可采区内规划了2024年度实施采砂作业的范围，起始桩号、断面桩号、断面控制最低开采标高、年度控制开采量，本实施方案适用期为1年（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6.2建议

1、本方案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423—2021）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编制。

2、采砂作业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测量人员，对开采范围、开采深度（高程）等重要位置或断面设置明确的标志牌（桩），避免超范围、超深度开采。同时实时监测采砂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生态环境、涉水工程设施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出现问题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处理、解决措施。

3、临时堆砂场确实需要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必须进行洪水影响论证，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砂石长期堆积，尤其是主汛期（每年7月至9月）。

4、在河道采砂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动态监管，确保河势稳定、行洪安全、农灌安全、涉水设施及沿岸工农业设施的正常运行，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